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我部组织编制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现印送给你们，请研究提出意见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前反馈我部。逾期未反馈的，将按无意见处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可登录我部网站

（http://www.mee.gov.cn/）“意见征集”栏目检索查阅。 

  联系人：大气环境司杨倩 

  电话：（010）66556879 

  邮箱：zsc@mee.gov.cn 

  传真：（010）6655686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15 号 

  邮编：100035 

  附件：1.征求意见单位名单 

     2.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第一批）（征求意见稿） 

     3.《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8 年 12 月 13 日 

  抄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附件 1： 

  征求意见单位名单 

  1．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3．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4．应急部办公厅 

  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 

  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7．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8．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9．环境发展中心 

  10．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11．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12．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13．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14．环境规划院 

  15．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16．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1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18．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19．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中国毒理学会 

  21．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22．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3．部内法规司、科财司、固体司、环评司、监测司、执法局、应急中心  

  附件 2：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征求意见稿） 

序  号 污   染   物 

1 二氯甲烷 

2 镉及其化合物 

3 铬及其化合物 

4 汞及其化合物 

5 甲 醛 

6 铅及其化合物 

7 三氯甲烷 

8 三氯乙烯 

9 砷及其化合物 

10 四氯乙烯 

11 乙 醛 

  附件 3：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国务院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大气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

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为落实《大气法》有关要



求，生态环境部组织研究制定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大气名录》）。 

  二、筛选思路 

  为体现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重要立法目的的精神，除《大气法》外，新修(制)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分别增加了要发布有毒

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和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的条款规定。此外，国务院发布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评估现有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风险的基础上，发布优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2017 年 12 月，原环境保护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卫生计生委发布

了《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以下简称《优控名录》）。 

  化学品是人类有意生产的和自然界本身存在但经人类加工并利用的化学物质；化学污染

物是进入环境的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有毒有害水污染物、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

有害物质及优先控制化学品等名录，实质上都是基于风险评估方法，考虑化学物质固有危害

和暴露情况，筛选出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较高环境与健康风险的化学物质。其中，优先控制化

学品（化学物质）名录主要体现“该管”的原则，重点筛选应当优先管控的化学物质；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等则是本着“能管”的原则，从优先控制化学

品（化学物质）名录中，筛选出具有国家排放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且可以实施有效管控的固

定源排放的化学物质。 

  基于以上思路，第一批的《大气名录》在《优控名录》基础上筛选出向大气环境排放

的、具有国家排放标准和监测方法、可以实施管控的化学污染物。 

  三、筛选过程 

  《大气名录》筛选过程如下：一是建立初筛名单。将《优控名录》中的 22 种化学物质

作为初筛名单。二是编制形成《大气名录》。在初筛名单基础上，筛选出同时具有国家排放



标准和监测方法的污染物，并综合考虑与现有环境管理基础和要求相衔接，形成《大气名

录》，包含 11 种（类）污染物。 

  四、情况分析 

  （一）涉及的污染物种类 

  《大气名录》中的 11 种（类）污染物，包括 6 种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5 种

（类）重金属和类金属及其化合物。 

  （二）涉及的排放行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大气名录》中的 11 种（类）污染物

涉及 4 个门类下的 14 个大类。其中，涉及的 4 个门类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涉及的 14 个大类包括采矿业下的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 2 个大类；制造业下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 9 个大类；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 个大类；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下

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 2 个大类。 

  五、管理要求 

  这是《大气法》实施以来拟发布的第一批《大气名录》，今后还会依据风险评估结果、

改善环境质量需求以及实际环境管理能力，适时更新名录。 

  同时，按照《大气法》要求，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既要对污染物实行

源头风险管理，切实履行风险防控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环境与健康风险；又要落实排

污许可和开展监测等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 

 


